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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103 年 5 月 29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地點：社管大樓 313 教室 
主 持 人：林正寶主任                                  紀錄：邱明美助教 
出席人員：王精文老師、陳家彬老師、林金賢老師、蘇明俊老師(請假)、 

陳連勝老師、喬友慶老師、莊智薰老師、蕭橹老師(請假)、 
郭如秀老師、蔡玫亭老師(請假)、黃瑞庭老師、唐資文老師 

列席人員：林谷合老師(借調)、系學會會長(請假) 

壹、主席報告： 
一、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教師經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決議全員不通過。 
二、本系 103 學年度博士班入學招生考試正取 5 名，備取 5 名；碩士班研究生逕修讀

博士學位名額 1 名於本年度 7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申請，7 月 20 日前完成審核。 

貳、提案討論 ： 

案由一：本系是否留存研究生畢業論文紙本案，請討論。 
說明：一、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含)前留存歷屆畢業論文平裝本及精裝本各 1 本，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含)後留存歷屆畢業論文平裝本 1 本。 
二、研究生登錄「中興大學電子學位論文服務(ETDS)系統」簽署授權書(如附件

一)，惟紙本授權對象未包含本系辦公室。 
決議：本系自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含)起不留存研究生畢業論文紙本。 

案由二、103 學年度導師(含勞作教育導師)推薦案，請討論。 
說明：102 學年度導師名單如附件二。 
決議：通過本系 103 學年度導師(含勞作教育導師)如附件一。 

案由三、本系 103 學年度薦外交換生進修課程審查，請審查。 
說明：一、根據「 國立中興大學交換學生赴國外及大陸地區姊妹校就讀選薦要點」，

學生通過校內甄選後需檢附該系所課程委員會（或系務會議）同意之會議

紀錄。 
二、本系通過校內及推薦學校甄選學生如下列，檢附學生赴國外交換預選修課

程申請表如附件三。 
姓名 學號 推薦學校 研修時程 

董○○ 4099013051 浙江大學 103學年度上學期 

張○○ 4100011029 同濟大學 103學年度上學期 

胡○○ 4100023044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 103學年度全學年 

許○○ 7101023010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 103學年度全學年 

陳○○ 7101023007 德國康斯坦茨大學 103學年度全學年 

蔡○○ 4101023053 德國馬德堡大學 103學年度上學期 

林○○ 4100020313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 103學年度上學期 

鄭○○ 4100023059 波蘭克拉克科技大學 103學年度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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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4100023015 日本東北大學 103學年度上學期 

吳○○ 7101023013 捷克科技大學 103學年度上學期 

海○○ 7101023028 奧地利茵斯堡大學 103學年度上學期 

楊○○ 4099023029 奧地利茵斯堡大學 103學年度下學期 

決議：請薦外交換生歸國後檢附成績單正本及課程大綱申請學分抵免，學分抵免由系

主任審核並得徵詢授課教師之意見，每學分以 18 小時計算。 

案由四、修訂 103 學年度起入學學士班畢業條件明細表案，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 103 年 4 月 7 日本校興教字第 1030200176 號書函(如附件四)辦理。 

二、103 學年度起入學學士班畢業條件明細表修訂草案如附件五。 
辦法：公告本系網頁並送註冊組備查。 
決議：通過本系 103 學年度起入學學士班畢業條件明細表如附件二。 

案由五、本系 104 學年度各學制學生總量提報案，請討論。 
說明：一、本校招生暨資訊組 104 學年度招生入學管道及招生規劃建議如附件六。 

二、本系 103 學年度入學管道名額分配如下列： 
(一)學士班：不含外加名額共計 53 名。 

1.甄選入學：繁星推薦 6 名，個人申請 21 名。 
2.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4 名。 
3.運動績優招生 2 名，學科能力測驗成績檢定科目國文、英文、數學皆均標，

登記選填學系同分參酌順序為 1.英文 2.數學 3.國文。 
4.考試分發入學：20 名。 
5.外加名額：原住民「個人申請」外加名額 1 名，原住民「繁星推薦」外加

名額 1 名，身心障礙其他障礙類 1 名。 
(二)碩士班不含外加名額共計 30 名。 

1.甄選入學 10 名。 
2.考試入學：20 名。 

甲組(管理學、經濟學)10 名。 
乙組(管理學、統計學)及丙組(管理學、微積分)共 10 名，依各組報名

人數比例決定，惟各組以至少錄取一名為原則。 
(三)博士班不含外加名額共計 6 名。 

1.考試入學：5 名。 
2.逕修讀博士學位：1 名。 

決議：本系 104 學年度入學管道名額分配比照 103 學年度。 
附帶決議：運動績優生招生本系分則比照 103 學年度。 

案由六、擬修正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要點第五條，請討論。 
說明：依據 103 年 3 月 28 日本校第 68 次校務會議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各系(所)教師評

審委員會組織章程」(如附件七)修正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要點(草案如附件

八)。 
辦法：系務會議通過，經院長核定後送人事室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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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照案通過。 

案由七、本系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104 年 2 月)擬新聘教師專長領域案，請討論。 
說明：本系教師缺額兩名。 
決議：公開徵求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聘國際企業與策略管理領域及決策科學領域(跨

領域優先)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乙名（已取得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者）。 

案由八、追認 102 年專案管理師培訓班證書認證案，請討論。 
說明：102 年地方行政研習中心與本系合作舉辦「專案管理師培訓班」結業學員共計

22 名，核定計畫如附件九。 
決議：同意追認 102 年專案管理師培訓班證書認證，並同意地方行政研習中心未來開

設專案管理師培訓班證書由本系認證，惟須由本系專任教師授課。 

案由九、本系專任教師授課安排原則，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 95 年 12 月 25 日本系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決議： 

(1)每位老師每學年至少教授本系大學部專業必選修課程至少六學分。 
(2)各組負責各領域課程開課。 
(3)大學部專業選修課程不再減開。 

二、檢附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如附件十。 
決議：本系專任教師授課安排依據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授準則(各專任教師每學年應至少

教授ㄧ門大學部課程)及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辦理。 

案由十、104 學年度(含)起入學博士班各領域課程整合規劃案，請討論。 
說明：因應本系博士班課程修課人數偏低，擬整合博士班各領域課程。 
決議：同意本系課程委員會邀請本系各領域召集人列席討論。 

案由十一、本系 103 會計年度文康活動安排，請討論。 
說明：文康活動費用每人 800 元。 
決議：前往臺中市霧峰區臺灣省議會紀念園區旅遊，回程至舒果餐廳用餐。 

參、臨時動議： 

案由一、103 學年度管理學院各系所推選委員案，請推選。 
說明：推選院務會議代表 1 名及院課程委員會代表 1 名。 
決議：推選蕭櫓老師擔任院務會議代表，蔡玫亭老師擔任院課程委員會代表。 

案由二、104 學年度博士班入學考試取消筆試案，請討論。 
說明：103 年 2 月 27 日本系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招生試務工作委員會議提請系

務會議討論 104 學年度博士班入學考試項目取消筆試，評分項目(百分比)建議修

正為書面審查(40％)及面試(60％) 
決議：俟本系博士班課程規劃整合後再議。 

散會:下午 1:4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7%9C%81%E8%AB%AE%E8%AD%B0%E6%9C%83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系 103 學年度導師名單 

班級 導師姓名 

大學部一年級 

(勞作教育導師) 

蘇明俊 

唐資文 

大學部二年級 
蕭  櫓 

黃瑞庭 

大學部三年級 
林谷合 

陳連勝 

大學部四年級 
莊智薰 

蔡玫亭 

進修學士班三年級 陳家彬 

進修學士班四年級 喬友慶 

進修學士班五年級 郭如秀 

碩士班一年級 王精文 

碩士班二年級 林金賢 

博士班 林正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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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適用：103.3.31 版 

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103學年度起入學適用) 
項     目 項     目 

一、修業年限： 
(一)最低修業年限：四年(獸醫系五年) 
(二)可延長修業二年(不包括休學二年) 

 
五、系專業必修課程及學分數：最低應修 33學分 

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1)微積分(一) 半 3 
(2)微積分(二) 半 3 
(3)企業概論 半 3 
(4)行銷管理 半 3 
(5)組織行為 半 3 
(6)生產與作業管理 半 3 
(7)管理經濟學 半 3 
(8)人力資源管理 半 3 
(9)管理科學 半 3 
(10)管理會計學 半 3 
(11)策略管理 半 3 

 
六、系專業選修課程及學分數：最低應選修28學分。 
 
七、其他特別規定： 

1.承認外系學分：最多 12 學分 
2.學生修習本校各學系開設『微積分』(必修，全
學年，6學分)課程，可抵修本系專業必修『微積
分』課程。 
3.本系規劃之專業選修課程，學生可修習本校各
學系開設科目名稱及學分數相同之課程，承認為
本系專業選修學分及畢業學分。 

 

二、應修最低畢業總學分數(不含體育及國防教育課
程學分)共 140 學分。 

三、校必修課程及學分數： 
(一)體育課程：必修，不計入畢業學分，合計 4學

分。運動績優生另依體育室相關規定辦理。 
(二)服務學習(一)、(二)：共同必修課程 0學分，

不限定上、下學期，累計通過兩學期（不含
服務學習(三)）。 

(三)英文能力檢定：0學分。 
學系自訂更高之標準者從其規定：無 

(四)通識課程： 
1.共同必修(10學分) 

(1) 大學國文(4學分) 
(2) 大一英文(6學分) 

2.其他通識課程(20學分) 
(1)人文領域 2個(含)以上學群之課程 
(2)社會科學領域 2個(含)以上學群之課程 
(3)自然科學領域 2個(含)以上學群之課程 
(4)本系隸屬商業與管理學群，修習該學群

之課程，至多可採計 1門課。 
(5)本系不指定必選通識學群。 
(6)『管理學』、『經濟學導論』、『創業與創

意』及『財務管理與投資』課程不列入
通識學分及畢業學分；通識課程超修不
列入畢業學分。 

 
四、院專業必修課程及學分數：最低應修 37 學分 
 

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1) 經濟學（一） 半 3 
(2) 經濟學（二） 半 3 
(3) 會計學（一） 半 3 
(4) 會計學（二） 半 3 
(5) 管理學 半 3 
(6) 計算機概論 半 3 
(7) 統計學（一） 半 3 
(8) 統計學（二） 半 3 
(9) 商事法 半 3 
(10)企業倫理 半 3 
(11)財務管理 半 3 
(12)企業家講座 半 2 
(13)管理講座 半 2 

 

八、輔  系：學生修習輔系之學分，應在其主系規定
最低畢業學分以外加修之(至少二十學分)科目
及學分數，請見教務處課務組公告事項。 

九、雙主修：修讀雙主修學生，除應修滿本學系規定
畢業科目學分外，且至少應修滿加修學系全部專
業（門）必修科目學分始可取得雙主修資格(至
少四十學分)。 

十、入學資格：屬修業年限少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及
專科學校之國外同等學校畢業生，如海外中五學
制畢（結）業生，畢業學分數應增加至少 12 學
分，其增加之學分數與修習科目請詳附表。 

※必修科目及畢業學分數規定，由各系依課程規劃表填列。  
※畢業條件異動請依畢業條件異動簡化程序建議表辦理。如無課程或學分異動，不須每學年提送。 
※本表格修訂係依 100 學年度校課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第 62 次教務會議紀錄及第 61 次校務會議紀錄、103
年 03 月 11 日體育室核准簽呈(文號：1031000020)辦理、第 67 次教務會議紀錄。 

 
系承辦人：                         主任簽章：                         103 年 5 月 29 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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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103學年度起入學適用) 

 
入學資格屬修業年限少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校之國外同等學校畢業生，如海外中五學制畢（結）
業生，畢業學分數應增加至少 12學分，其增加之學分數與修習科目如下列： 
 

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1)國際企業管理 半 3 
(2)顧客分析與管理 半 3 
(3)休閒管理 半 3 
(4)投資學 半 3 
(5)   
(6)   
(7)   
(8)   
(9)   
(10)   

 
系(學位學程)承辦人：                     主任簽章：                     103 年 5 月 29 日修訂 



 
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103 學年度起入學適用) 

專業選修科目列表 
 

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1) 電腦軟體應用 半 3 

(2) 電子商務 半 3 

(3) 管理心理學 半 3 

(4) 個體經濟學 半 3 

(5) 貨幣銀行學 半 3 

(6) 中級會計學 全 6 

(7) 管理數學 半 3 

(8) 服務業管理 半 3 

(9) 資料庫管理 半 3 

(10)總體經濟學 半 3 

(11)預測方法 半 3 

(12)行銷研究 半 3 

(13)休閒管理 半 3 

(14)國際貿易 半 3 

(15)品質管理 半 3 

(16)國際行銷管理 半 3 

(17)廣告管理 半 3 

(18)成本分析與控制 半 3 

(19)顧客分析與管理 半 3 

(20)企業研究方法 半 3 

(21)中小企業管理 半 3 

(22)國際金融 半 3 

(23)物流管理 半 3 

(24)國際企業管理 半 3 

(25)國際財務管理 半 3 

(26)投資學 半 3 

(27)稅務法規 半 3 

(28)國際貿易實務 半 3 

(29)風險管理 半 3 

(30)科技管理 半 3 

(31)創新管理 半 3 

(32)商用英文 半 3 

(33)企業診斷 半 3 

(34)金融市場 半 3 

(35)零售管理 半 3 

 

 
 
◎備註： 
   1.本系最低應選修  28  學分。 
   2.以上選修科目來自課程規劃，可能未成班或停

開。 
   

科 目 名 稱 全或半 學分 

(36)服務業行銷 半 3 

(37)期貨與選擇權 半 3 

(38)金融機構管理 半 3 

(39)投資銀行 半 3 

(40)國際競爭策略 半 3 

(41)企業專題討論 半 3 

(42)調查資料處理與分析 半 3 

(43)訓練與發展 半 3 

(44)招募與甄選 半 3 

(45)國際企業管理專題 半 3 

(46)動態競爭策略 半 3 

(47)商業套裝軟體 半 3 

(48)人力資源管理專題 半 3 

(49)知識管理 半 3 

(50)專案管理 半 3 

   

   

   

系承辦人：                            系主任簽章：            102 年 09 月 03 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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